
 

  

會計師獨立性評估標準 

 

本公司參照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「正直、公正客觀及獨立性」

制定之評估項目如下： 

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
是否符合

獨立性 

1 未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利益關係 是 是 

2 未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有融資或保證行為 是 是 

3 未與本公司有密切之商業關係及潛在雇傭關係 是 是 

4 
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年是否有在本公

司擔任董事、經理人或對審計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
否 是 

5 
未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計服務

項目 
是 是 

6 未有仲介本公司所發行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是 是 

7 
未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 

其他第三人間發生的衝突 
是 是 

8 
未與本公司之董事、經理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職

務之人員有親屬關係 
是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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